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
  
 

  
 
 
 
 
 
 
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
 

 
     

  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
屋 宇 署
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
APP-142 

《 混 凝 土 結 構 作 業 守 則  2 0 1 3 年 》

屋 宇 署 已 成 立 技 術 委 員 會 ， 其 工 作 包 括 向 建 築 業 界

收 集 有 關 使 用 《 混 凝 土 結 構 作 業 守 則  2 0 1 3 年 》 （ 《 混 凝 土 守

則 2 0 1 3》）的 意 見 及 回 應，並 加 以 考 慮。於 2 0 1 7 年 6 月 1 3 日

和 2 0 2 0 年 11 月 2 4 日 透 過 通 告 函 件 頒 布 的 修 訂 ， 已 納 入 現 行

的 《 混 凝 土 守 則  2 0 1 3》 （ 2 0 2 0 年 修 訂 版 ） 。 屋 宇 署 因 應 技 術

委 員 會 的 建 議，公 布 以 下 對《 混 凝 土 守 則  2 0 1 3》（ 2 0 2 0 年 修 訂

版 ） 的 修 訂 ， 並 已 上 載 於 屋 宇 署 網 站 （ w w w . b d . g o v . h k） ： 

( a ) 附 錄  A 1－ 2 0 2 2 年 2 月 ； 及 

( b ) 附 錄  B 1－ 2 0 2 3 年 6 月 。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余 寶 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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